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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CDR-2017-002004 

 

 

青岛市李沧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青李沧政办发〔2017〕50 号 

 
 

关于印发《李沧区促进外经贸发展奖励办法 
（试行）》的通知 

各街道办事处、区政府各部门、区直各单位： 

《李沧区促进外经贸发展奖励办法（试行）》已经区政府同

意，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李沧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7 年 9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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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沧区促进外经贸发展奖励办法（试行） 
 

第一条  为了进一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推动外经贸工作快

速健康发展，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外贸竞争新优势的若干

意见》（国发〔2015〕9 号）、《青岛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发展服

务外包和服务贸易的实施意见》（青政发〔2015〕23 号）、《关于

2017年支持外贸转动能稳增长有关政策的通知》（青商贸字〔2017〕

16 号）等相关文件精神，结合工作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资金来源及使用原则  

区政府设立外经贸工作促进奖励专项资金，纳入区级财政年

度预算。按照公开透明、规范公平、鼓励先进、引导发展的使用

原则，对符合奖励条件和标准的企业进行奖励。 

第三条  奖励对象及条件 

奖励对象包括外贸企业、从事跨境电商运营的企业、从事服

务外包业务的企业、从事境外投资的企业。 

企业申请奖励，需满足以下基本条件： 

1.在李沧辖区内办理工商、税务登记的独立法人企业； 

2.在商务、财政、海关、国检、税务、外汇等行政管理领域

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 

3.企业年进出口额、服务外包收入额、跨境电子商务交易额、

境外实际投资额须达到第四条规定的规模，且统计在李沧区； 

4.申请服务外包奖励的企业须在商务部服务外包业务管理

和统计系统注册，并通过审核，按时填报服务外包统计数据信息； 

5.申请境外投资奖励的企业须在商务部对外投资合作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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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系统备案，并按时报送业务统计数据信息。 

第四条  奖励标准 

1.货物进出口奖励： 

对当年进出口增量 200 万美元以上的（含 200 万美元）,每

满 100 万美元奖励 2 万元（人民币，下同）;对当年机电产品和

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增量 50 万美元以上的（含 50 万美元），每满

50 万美元奖励 2万元。 

对当年进出口总额 5000 万美元以上的（含 5000 万美元），

每满 1000 万美元奖励 2 万元；对当年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

出口总额 500 万美元以上的（含 500 万美元），每满 100 万美元

奖励 2万元。（不得与进出口增量同时享受奖励）。 

2.服务进出口奖励： 

对当年出口增量 50 万美元以上的（含 50 万美元）,每满 50

万美元奖励 2万元。 

对当年出口总额 100 万美元以上的（含 100 万美元），每满

50 万美元奖励 1万元（不得与出口增量同时享受奖励）。 

对当年进出口增量 100 万美元以上的（含 100 万美元），每

满 100 万美元奖励 2 万元（不得与出口增量、出口总额同时享受

奖励）。 

对当年进出口总额 200 万美元以上的（含 200 万美元），每

满 100 万美元奖励 1 万元（不得与出口增量、出口总额、进出口

增量同时享受奖励）。 

3.服务外包奖励： 

对当年离岸服务外包收入额50万美元以上的（含50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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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满 50 万美元奖励 1 万元；对当年在岸服务外包收入额 100 万

美元以上的（含 100 万美元），每满 100 万美元奖励 1 万元（不

得与服务进出口同时享受奖励）。 

4.跨境电子商务奖励： 

对当年跨境电子商务交易额50万美元以上的（含50万美元），

每满 50 万美元奖励 2 万元（不得与货物进出口同时享受奖励）。 

5.境外投资奖励: 

对当年境外投资实际投资额50万美元以上的（含50万美元），

每满 50 万美元奖励 1 万元。 

货物进出口企业的进出口数据，以海关统计数据为准；服务

进出口企业的进出口数据，以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和结汇单为准。

进口、出口增量指企业当年进口、出口额减去其上年进口、出口

额的净值；服务外包收入额以商务部服务外包业务管理和统计系

统数据和结汇单为准；跨境电商交易额以海关 9610 贸易项下统

计数据为准；境外实际投资额以商务部对外投资合作信息服务系

统统计数据为准；单个企业累计最多奖励不超过 500 万元。 

第五条  奖励申请及资金拨付 

1.领受本办法规定的奖励，需由企业提出奖励申请。申请材

料主要包括奖励申请、企业营业执照、报关单位注册登记书 。 

申请服务外包奖励的企业，还要提交对外签订的接包合同、

合同执行情况表、服务外包凭证以及要求的其他材料； 

申请跨境电子商务奖励的企业，还要提交海关的货物报关单

交易凭证等相关证明材料; 

申请境外投资奖励的企业，还要提交国家有关部门批准（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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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或备案）开展对外投资合作业务资格的批准文件，以及要求的

相关证明材料。 

2．每年年末，区商务局根据摸底统计情况，提出预算安排

建议，由区财政统筹列入次年财政预算安排。由相关企业向区商

务局提交上一年度奖励申请及相关必需材料，区商务局、区财政

局组织专门班子进行审核，按照程序拨付奖励资金。 

第六条  企业对上报材料的真实性负责。对弄虚作假骗取奖

励资金的，一经发现，收回奖励资金，并按照《财政违法行为处

罚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第七条  本办法的执行不影响企业申报和享受商务部、山东

省、青岛市相关扶持政策。 

第八条  本办法与区政府制定的其他奖励政策不得重复享

受。 

第九条  本办法具体执行中的问题由区商务局负责解释。 

第十条  本办法自 2017 年 9 月 15 日发布，2017 年 10 月 15

日起施行，有效期至 2018 年 10 月 14 日。2017 年 1 月 1 日起至

本办法施行期间符合本办法规定奖励条件和标准的，可以参照适

用本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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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市李沧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7 年 9月 15 日印发 


